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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报广告2023年 6月 2日 星期五 版式设计 王旭香 校对 谢莹 安静 07

欲了解抵押及债务人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www.nxfamc.com/查询或与我公
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处置方式：京东资产竞价网络平台公开竞价方式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2023年6月2日至2023年6月15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2023年12月21日之前付清尾款）。
挂牌价格：495万元，保证金：198万元，加价幅度：2千元或其整倍数。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有效期内，我公司受理对上述资产处置的书面征询和异议，以及有

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书面举报。与本次竞价有关的所有
沟通函件，均须以书面形式直接交付我公司。

竞拍时间及网址：2023年6月16日0时至2023年6月16日24时（延时除外）在京东资产竞价
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zichan.jd.com，户名：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公开竞价活动。

特别提醒:
1.竞价标的以现状为准，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不承担竞价标的瑕疵担保责任。请慎

重决定竞买行为，竞买人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竞价标的现状和一切已
知及未知的瑕疵。

2.竞买人在竞价前自行做好尽职调查，竞买人自行判断是否符合受让竞价标的资格。
3.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

部责任及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费用、风险和损失。
4.竞价标的转移登记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所涉及的一切税费以及线上交易服务费等均

由买受人承担。
5.竞买人在竞价前请务必仔细阅读《竞买须知》及《竞买标的瑕疵说明》。
受理公示事项：
项目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01671
监督联系人：王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01687
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日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宁夏天仁酒店有限公司
等4户不良债权资产的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京东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以公开竞价方式转让宁夏天仁酒店有限公司等4户债权资产，截至2023年3月31日，债权本息总计3267.27万元，其中宁夏天仁酒店有
限公司下欠本息420.33万元，宁夏汇美商贸有限公司下欠本息2080.50万元，宁夏纳帝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下欠本息373.76万元，宁夏文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欠本息392.68万元。（截至日之
后产生的利息，以及与不良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在本次处置范围内）。具体债权资产信息详见下表：

标的资产清单 （债权基准日：2023年3月31日） 单位：元

债务人

宁夏天仁酒店有限公司

宁夏汇美商贸有限公司

宁夏纳帝网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宁夏文全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本金

3，230，000.00
14，194，000.00
1，342，300.00
1，759，285.14
1，127，916.00

21，653，501.14

利息

973，264.00
4，951，295.55
317，428.88
1，978，300.00
2，798，920.70

11，019，209.13

本息合计

4，203，264.00
19，145，295.55
1，659，728.88
3，737，585.14
3，926，836.70

32，672，710.27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担保情况

于哲雄、孟莹、于占仁、赵巧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谭胜利、蔡传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谭胜利、蔡传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呼兵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宁夏融合信通担保有限公司、宁夏华德宝燃料有限公司、计永莉、刘文全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于
2023年5月31日上午10时起至2023年6月1日上午10时在京东网
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zcpm.jd.com/，用户名：长城资产宁
夏分公司)对宁夏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公开竞
价转让，现将竞买结果公示如下：

一、竞拍标的物及重大事项披露：宁夏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债权资产，欲了解债权详细信息，请登录我公司对外网站（http://
www.gwamcc.com）查询。

二、挂牌价格
竞买起拍价：4000万元，竞价保证金：500万元，如竞价成功，竞

价保证金自动转为标的资产的转让价款，同时作为标的资产转让协
议项下的保证金使用。加价幅度：5万元或5万元的整倍数。

三、竞买结果
本次竞买活动结果如下：报名人数 1人，出价人数 1人，为宁夏

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价次数1次，报价为4000万元。
四、竞买规则及成交确认
根据竞买规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

区分公司现对竞买结果补登7个工作日公告，公告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含刊登日）起7个工作日止。如在此期间没有新的竞价者参加
竞价方能与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交。

公告期内，如有新的竞买人提出参与竞价的，应在公告期届满
前缴纳足额的竞价保证金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回族自治区分公司指定收款账户（户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开户银行：农行银川新华支行，账
号：29128001040012143，大额支付行号：103871012809），我公司将
重新在京东网络平台对标的资产进行公开竞价转让，竞价时间另行
通知各竞买人。

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7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
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六、受理公示项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0951-8829511
通讯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修业路9层-12层
纪检审计处联系人：姜女士
联系电话：0951-8829515
主管部门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0951-569912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2023年6月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对宁夏
新时代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公开竞价转让的补充公告

声 明
本人黄伟（身份证号：64032219941204171X）名下登记的一

辆车号为宁EK0137的红色珠峰小弯梁两轮摩托车，该车早已拆
解卖废铁，行驶证、车牌、登记证书都已丢失，现声明报废。

黄伟

2023年6月2日

减资公告
宁 夏 翔 德 物 流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JHUR7E），经股东会议决定予以减资，将注册资
本人民币 800万元减至人民币 100万元，请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或个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翔德物流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与张学军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与张学军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将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学军（身份证号：152801196912272116）。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
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
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张学军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学军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 张学军

2023年6月2日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

债务人名称

宁夏家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债权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5583245.00
其他应收收益

14528958.93
债权合计

20112203.93

担保情况

方式

连带保证

担保人名称

纳雪峰、马颖、纳树德、贺金侠、纳雪梅、吴
万宏、纳雪山、王小玲、纳雪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李俊镇团
结村肉牛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团结村 1队，

主要建设养殖牛棚15360m2、青贮池1200m3、草料
间960m2、消毒室及值班室120m2、堆粪场1200m2、
隔离间 60m2等，项目建成后年存栏肉牛 2560头，
年出栏肉牛1280头。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和途径

通 过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SMSel_TBbYR4CM5tVNVDOg 提取码：w8s3 获
取电子版，也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版文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和意见，需要公
众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参意

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03Xn28Mo2vfEH⁃
bPKxansQ 提取码：yabt。

五、起止时间
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14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永宁县李俊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郭主任
联系电话：17309518505
地址：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团结村1队。
报告书编制单位：宁夏汇晟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电话：0951-3905638。
永宁县李俊镇人民政府

李俊镇团结村肉牛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注销公告
深 圳 日 彤 大 数 据 有 限 公 司 宁 夏 分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77193EX0），现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凡与该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
个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深圳日彤大数据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2023年6月2日

公告
2023年 4月 18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宁夏聚恒茂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聚恒茂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一案。2023年4月18日，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指定宁夏新中元律师事务所组成聚恒茂公司清算组，现清算组就强制清
算事宜公告如下：请聚恒茂公司的债权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与债权相关的证据材料。逾期申报
债权的，自行承担申报费用及相应的法律后果。聚恒茂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当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15日内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返还财产。聚恒茂公司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应履行清算义务，向清算组移交公司印鉴、证照、账册、财
产和其他与公司有关的所有资料。

通讯地址：银川市金凤区正源北街和信创展中心 8层，联系人：杨燕，电话：
13639597866，18009577866。特此公告。

宁夏聚恒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3年6月2日

我行即日起可组织竞买人实地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6月12日17时前
交纳保证金并持有效证件到我行办理报名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结束后
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
联系电话：李先生13995312926 （0951）6875587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3年6月13日10时（星期二）对以下标的采用网络与现场

同步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3

标的名称

银川市金凤区亲水大街东侧艾依公馆3号楼商业101（复式）室

银川市金凤区花样年华苑7号楼2单元2号阁楼

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南桥市场小区1号楼4单元502室

建筑面积
（㎡）

588.2
74.42
73.60

参考价
（万元）

475.82
33.65
34.13

保证金
（万元）

47

3
3

吸收合并公告
经 公 司 股 东 会 决 议 ，江 苏 诚 远 市 政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91320923074746059D）拟吸收合并宁夏启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91640100MAC36KPN6A）吸收合并前江苏诚远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4500万元，宁夏启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吸收合并之后，宁夏启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江
苏诚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存续，注册资本变更为 5500万元。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宁夏启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有关债
权债务均由合并后的江苏诚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承继。请以上
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次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原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诉权利的，公司合
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江苏诚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启森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3月20日

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
纪伟潇同志：

我公司于 2022年 8月 31日通过电

话、短信、微信、邮寄快递等方式通知你

返岗上班，在你收悉后，一直未到公司上

班，连续旷工达15天以上。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及《宁夏第二建筑

有限公司人事劳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单位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关系。接到此通

知后，请于 15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

关系手续。特此声明。

宁夏第二建筑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日

石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杰信用卡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君魁：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君魁信用卡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宁夏鑫有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22MAC81KRB8J），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

金由人民币8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100
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鑫有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6月2日

宁夏固原宏晨龙食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刘秀英与被告宁夏固原宏晨龙食品有限公司、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10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
被告宁夏固原宏晨龙食品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秀英偿还借款本金 100000元及
利息（2019年 6月 9日至 2019年 8月 29日按月利率 8‰计算，2019年 8月 30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按月利
率 15‰支付，以上时段利息以 150000元本金为基数；2020年 8月 20日至借款实际清偿之日止按起诉时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其中 2020年 8月 20日至 2022年 2
月 17日利息以 150000元本金为基数，2022年 2月 18日后利息以 100000元本金为基数）；被告固原市创益
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不就上述第一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被告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可就已经偿还原告刘秀英的 50000元向被告宁夏固原宏晨龙食品有限公司追偿；驳回原告刘秀英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300元、减半收取 1650元，由被告宁
夏固原宏晨龙食品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到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02民初468号

马富强：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裕鑫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玲、马富强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46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一、由原告宁夏裕鑫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马玲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
性伤残补助金等共计323725.2元；二、被告马富强对上述工
伤待遇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宁夏裕鑫翔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元，由原告宁
夏裕鑫翔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原州区人民法院开城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龙海信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八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震：

本院受理原告刘爱萍与被告王
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信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李
信霞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3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2197号

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宁夏绿茵种业有限公司、吴周团、陈英、陈昆、李耀宏：

申请执行人宁夏农业综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丰禾种苗有限公司、
宁夏绿茵种业有限公司、吴周团、陈英、陈昆、李耀宏追偿权纠纷一案，由本院作出的
（2022）宁0104民初 9911号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宁夏绿茵种业有限公司抵
押位于石嘴山市平罗县陶乐镇 203省道西侧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平国用（2011）第
60219号、平房权证平字第2012-38524号）。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
财产令及(2023)宁0104执2197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们于2023年7月3日上午9：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
到场，视为放弃选取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8月2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
议，视为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
财产进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
二次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步坤：

本院受理原告郑建伟与被告王步坤合伙
合同纠纷一案，原告郑建伟请求：1.判令被告
王步坤立即向原告郑建伟支付欠款40000元，
利息7086元（暂计算至2023年4月10日），并
以 4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支
付自2023年4月11日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
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王步坤承担。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
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380号

冯社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马丽霞与被
告冯社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诉请：1.被告返还原告 7500元欠
款；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543号

杨卫青、梁怀珍：

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卫青、梁怀珍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 0104
民初 2543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杨卫青、梁怀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向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支付代偿款
31252.36元、支付2022年8月31日前的利息1638元，并按照年利率
3.65%支付 31252.36元自 2022年 8月 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
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杨卫青、梁怀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办理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六盘山路北侧连湖花园二区5号楼2103室
房屋的权属证书；三、驳回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47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147元，由被
告杨卫青、梁怀珍负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该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8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段文银：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阅海支公司与你保
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8524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
被告段文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市德胜支公司保险金 24270元；并
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406元、公告费 30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02民初2817号

吴晓霞、温银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吴晓霞、温银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查无
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吴晓霞向原告
偿还借款本金 50000元及自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
利息；2.请求依法判令由被告温银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
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开城法庭（固原
市原州区开城镇街道内）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02民初2830号

李晓林、金新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固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李晓林、金新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查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李晓林、金新兰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
49511.94元及自借款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2.
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
民法院开城法庭（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街道内）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赵慧琴、卢广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区支
行与被告赵慧琴、卢广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
赵慧琴、卢广飞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固原市原州区支行偿还借款本金14213.27元、利息5434.96元
（自2019年1月5日起至2022年9月30日止），合计19648.23元；并以借
款本金14213.27元为基数，按照逾期年利率10.075%，计算自2022年10
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292元、公告费700元，均由被告赵慧琴、卢广飞负担。限你自公告送
达之日起30日内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袁继军：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恒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与被告袁继军车辆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民初 796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袁继军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支付原告固原恒瑞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车辆交易价款 12000元。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袁继军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芳：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化
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
夏惠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华
园支行（原石嘴山市惠农区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清华园信用社）、李国庆、刘芳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通
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举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
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判。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